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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引言 

 
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最关注的环境议题之一，中国在 2020 年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力 

争在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新奧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2688.HK）（下称“新奥能源”，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我们”） 一贯致力追求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希望通过识别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务求采取足够措施以适应或

减缓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影响。我们亦订立了新奥能源 2030 年碳减排目标，力争在 2030 

年实现碳排放强度1减少 20%，并承诺在 2050 年力争达到碳中和。 

目的 

 
本政策的目的旨在不断提升新奥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把握气候变化产生的机遇， 

为缓解全球气候问题贡献力量。 

范围 

 
我们鼓励所有省公司连同成员企业遵循此政策，我们亦鼓励外部相关方参考本政策。 

 

措施 

 
我们承诺致力通过以下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1  基准年：2019 年，碳排放强度：范围一与范围二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天然气销售量 



缓解 
 

● 不断加强针对在输配气及储运过程中产生的 BOG 的回收，尽最大可能的减少甲烷

的泄漏与放散的发生； 

● 通过天然气销售及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帮助价值链及下游客户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积极开发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以持续提升各业务板块运营的用能效

益； 

● 严格控制自身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通过节约资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加强

用能管理水平，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 

● 积极尝试和推进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 

● 在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和项目运营过程中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考虑范围； 

● 鼓励各相关方，包括但不局限于员工，客户，供应商，施工单位等共同参与节能减

排，关注气候变化风险，并加强气候变化风险相关知识的传导。 

 

适应能力 

 

● 定期识别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机遇，并进一步融入到风险管理体系

中； 

● 密切关注运营所在地关于气候变化所引申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的变化，积极采

取措施回应； 

● 积极向运营地周边社区推广气候变化相关知识，提高和加强各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投资 

 

● 在项目投资、收购和尽职调查环节关注各项目所可能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碳

排放的潜力，以及应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我们将投资标的在利用光伏、工业余

热、生物质、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能力作为重要分析指标； 

● 评估低碳政策对城市燃气项目、泛能项目的影响，分析市场对低碳能源需求的变化趋

势以及低碳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从而综合判断投资标的对于气候转型风险的适应

能力，丰富项目投资的分析维度。 

 
 

  



  

审查 

 
ESG 委员会及 ESG 小组需定期检讨本政策，或在有需要检讨更新本政策，以供董事会批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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